
近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表

示， 该局近期针对民众反映强烈

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组织专项检

查， 依法查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价格违法、 虚假宣传等行为， 对

四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价格违法

行为分别给予警告和 50 万元顶

格罚款的行政处罚。 （4 月 25

日中国新闻网）

高途、学而思、新东方在线、

高思四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因存

在价格违法等行为被监管部门分

别给予警告和 50 万元顶格罚款

的行政处罚， 对于所有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都颇有警示作用， 也彰

显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执法、 严格规范市场经

营秩序， 切实维护民众利益的决

心。

此次处罚，是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

七条“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

条的规定， 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

误解的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或

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 5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的规定。

近年来， 校外培训行业蓬勃

发展，在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差

异化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发展

无序、超纲教学、收费混乱、虚假

宣传、 安全隐患……校外培训机

构存在的种种乱象，直指监管。而

监管对象分散、培训需求旺盛、涉

及部门众多等因素， 都增加了监

管的难度。事实上，在 2月初教育部

发布的《2021 年工作要点》中就明

确今年要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应是素质教

育的补充， 而不是变成应试教育的

助推器、家长和学生负担的增压器，

更不能成为贩卖社会焦虑和牟利的

工具。 面对近年来校外教育培训机

构内容超前超标、虚假宣传、乱收费

等屡禁不止的乱象， 出重拳进行监

管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当然， 也应看到校外培训乱象

频生背后培训需求有其存在的必然

性，不能简单粗暴地“一刀切”，而应

采取疏堵结合， 既要加大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乱象整治，又要着力提高校

内教育质量， 满足家长与学生的教

育需求， 通过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

来加快改变校际不均衡和评价标准

单一等现状， 让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真正回归丰富教育资源供给， 成为

素质教育有益补充的正道上来。

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

理部一口气开出 6张罚单， 均与

拒收现金有关。 人民银行营管部

行政处罚信息显示， 对北京民航

安乐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处以

警告， 并处 10 万元罚款； 对北

京联东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处

以警告， 并处 10 万元罚款； 对

北京兴泰顺科贸有限公司处以警

告， 并处 5万元罚款。 同时， 对

拒收现金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的相关人员也处以警告并罚款。

（4 月 25 日央视网）

随着智能手机日益普及， 手

机支付功能也大行其道， 以其方

便快捷、 省事安全、 卫生而受到

消费者的拥戴， 特别是年轻人最

喜欢这种支付模式。 现在不仅网

购电商依赖于电子支付， 很多实

体店铺也支持手机支付， 扫码购

物随处可见， 部分商家为鼓励消

费者， 亦推行了相关优惠措施。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

任何人或单位都不得拒收， 这是

有法律明确规定的。 但人民币既

是流通货币形式， 也是计价单

位。 人民币既包括纸币、 硬币等

现金， 也包括电子记账、 支票、

本票等虚拟货币。 一方面， 目前

中国并非无现金社会， 就应该严

格遵守相关法规， 善待人民币，

在扩展网上支付业务的同时， 不

能“谢绝现金”； 另一方面， 商

家之所以“拒收现金”， 是因为

刷卡、 手机和网上支付已经成为

消费主流方式。 使用现金的成本

高， 因为商家需要花费时间去清点

和保管， 且使用现金， 也有安全上

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 “拒收

现金” 也是一种被动违法。

技术在进步， 新的支付方式给

生活带来了便捷， 我们似乎没有理

由拒绝。但同时，传统也需要得到尊

重， 多年的习惯也不能随便弃之不

顾。一方面，虽然目前“拒收现金”的

商家并不多， 但根据社会发展趋势

来看，电子支付将会逐渐成为主流，

不难想象，未来会有更多的商家“拒

收现金”，只接受电子货币交易。 另

一方面， 提倡刷卡或微信等电子支

付方式固然无可厚非， 但不能排斥

某些特定的群体，“拒收现金” 显然

做得过了头。商家理应兼容并蓄，不

管持币还是持卡、持手机，来的都是

客， 都应该一样给予尊重。 也就是

说， 电子支付要想取代传统现金支

付仍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应该说， 无论是倡导无现金社

会， 还是商家“拒收现金”， 均是

消费转型的一种阵痛。 不管是人民

币管理部门， 还是商家和消费者，

均应坦然面对， 理性对待。 那么在

人民币结算方式上， 如何才能做到

公平呢？ 其实操作很简单， 那就是

采取包括电子支付与现金支付等长

期并存的做法。 这样既能满足不同

支付群体的需求， 又能最大程度彰

显人性化服务， 还能提升社会效益

和效率， 可谓多举共赢。 尤其在现

金支付上， 千万不能忽视目前那些

有此需求的老年人群， 宁可自己多

麻烦， 也要让他们少跑路。 人民币

是受法律明确保护的， 所以商家不

要以一时便利而违反法律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

人臧铁伟介绍， 反食品浪费法草

案二审稿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 二审稿完善食品浪

费的定义， 明确反食品浪费工作

的牵头部门和有关执法主体，进

一步加强公务活动用餐管理，更

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同时，草案

完善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

取处理厨余垃圾相应费用的规

定，增强可操作性。强化反食品浪

费宣传教育， 进一步完善食品捐

赠相关规定。 （4 月 22 日新华社）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收入的

提高， 人们外出就餐、 请客吃饭

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但用餐浪费

现象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对此， 既有必要从道德层面予以

约束， 也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予以

规制， 进而有效遏制用餐浪费现

象， 维护粮食安全。

据媒体报道， 我国仅仅是城

市餐饮每年也会浪费约 340 亿至

360 亿斤粮食。 这一数字显然有

些让人吃惊， 要知道， 一边是部

分人存在用餐浪费现象， 另一边

依然有人温饱刚刚才得到解决。

而且， 即便不存在有人温饱刚解

决的问题， 节约资源， 不浪费粮

食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 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朴素道

德理念。 因而， 规制用餐浪费存

在广泛的道德基础， 也容易取得

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如何规制用餐浪费， 谁来监

督消费者用餐， 是否需要处罚浪

费行为等一系列问题， 都需要在

权衡各方利弊的基础上综合考

量。现实生活中，用餐人员属于消费

者，商家不愿得罪，也不敢得罪，且

基于盈利考虑， 一些商家未必会真

诚劝导消费者少用餐， 反而会鼓励

消费者多消费。那么，与消费者接触

最多， 最能直观地监督消费者用餐

行为的商家， 很可能成为最不愿配

合的监督者。

此外， 对于用餐浪费现象如何

处理，是作出行政处罚，还是由商家

向消费者收取一定的额外费用；对

于不愿意配合的商家， 或者故意诱

导消费者大量用餐的商家， 是否应

给予处罚，都值得斟酌。 因而，规则

用餐浪费需要大量的细致工作，需

要统筹各方意见， 找到最佳路径和

方法。

具体而言， 对于存在浪费现象

的用餐消费者， 可不予行政处罚，

而由经营者向其收取厨余垃圾处理

费等费用。 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消

费前先收取一定的押金， 不存在浪

费现象的， 予以退还。 或者以积

分、 返现等方式奖励勤俭节约的消

费者。 进而以经济调节的方式鼓励

节约， 反对浪费。 而对于纵容或者

怂恿消费者浪费的经营者， 则有必

要给予行政处罚。

当然， 用餐浪费与否一定程度

上属于消费理念和生活习惯问题。

对此， 还应强化宣传和教育引导力

度， 如要求幼儿园、 中小学等教育

机构加大宣传力度， 从小培养未成

年人的节约理念。 进而以小孩的理

念影响成人的理念， 带动整个家庭

成员自觉节约。 并有必要通过网络

等载体， 在经营场所发布公益广

告。 让节约理念入脑入心， 成为每

个公民的自觉行为， 养成每个人主

动节约， 拒绝浪费的理念。

B6 读者呼声

立法规制用餐浪费需多措并举

“拒收现金”不能成为“霸王条款”

顶格罚款，整治教育培训乱象就得出重拳

□史洪举

□吴学安

□谢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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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老慢病难治愈？ 别担心， 人体

干细胞疗法 ， 80 天帮您细胞再生 ！

80 天助您肝脏功能恢复！ 赶快拿起

电话订购吧！” 这种以专家讲解、 听
众互动、 电话卖药为内容的广播， 很

可能来自 “灰广播”。

（4 月 22 ? 《科技?报》）

百家讲：

这种 “灰广播”， 实际上是通过

合法广播频段进行违反广告法相关规
定的播放。 广告内容以宣传保健品、

医疗器械等为主。

“灰广播” 兜售 “神药” 坑人， 亟

需精准打击。 保健品不是药品， 世上

没有 “无所不能” 的 “神药”。 有关

主管部门一方面要重典整治将普通保
健品宣传成 “无所不能” 的 “神药”

的虚假广告， 一方面， 要严厉查处唯

利是图， 为虚假广告提供平台的 “灰
广播”， 严格对 “灰广播” 涉事单位

节目制作和播出的监管， 强化对 “灰

广播” 涉事单位的整改和排查， 从根

源上解决问题， 不能助纣为虐， 不能
让 “灰广播” 保健品带货继续坑人，

坏了正规广播电台的名声。 广大消费

者要提高警惕， 增强对虚假宣传的辨
识能力， 不能被所谓的 “人体万能干

细胞 ” 保健品等吹嘘成包治百病的

“神药” 所迷惑， 对于一些新药或新
疗法要保持冷静、 理智。 如果误听、

误信购买了此类通过夸大疗效、 虚假
宣传等方式售卖的保健品， 可以依法

向经营者要求索赔， 不能充当 “灰广

播” 的 “扩散者”， 不能成为 “灰广
播” 保健品带货坑人的 “帮凶”。

———周志宏

“痰”：

看病、 开方、 买药， 看病问诊的

正常流程是对症下药。 但你听过 “对

药下症” 的逆向 “神操作” 吗？ 记者

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购药， 发现多家
平台流程均是先选购药品， 后根据药

品配处方， 且审核走过场， 连用 11

岁的儿童身份也能轻松买到麻醉类药

品。 （4 月 25 ?半月谈）

百家讲：

事实上， 网络售药乱象并不止于

处方上的 “对药下症”， 很多网上药
店还存在违法销售禁售药品的行为，

严禁首诊与凭处方购药， 几乎形同虚
设， 药品事实上被等同于普通的商品

在销售 ， 违背了药品网售放开的初

衷， 掉入了 “一放就乱” 的窠臼。

网络销售药品放开并不难， 难的

是如何有效监管。事实也证明，监管不

只是制订一些法规要求平台遵循，也

不只是囿于事后执法处理的末端治
理， 如果缺乏各个环节流程的有效介

入，而放任市场自洽，就会出现变通流
程玩游戏，“对药下症”是其典型缩影。

所以，网售药品亟待监管“对症下药”。

网络售药应是 “医” 与 “药” 贯
通的过程，应当保证真实性与权威性。

规范网络售药关键还是要牵住处方信

息的“牛鼻子”，监管有必要建立专业

电子处方信息平台， 为有处方权的医
生提供专业处方信息服务， 强化渠道

的独立性，避免市场环节的利益勾连。

一方面需完善法规， 给网售药品
违法违规列出明细的 “负面清单 ”，

提出处罚标准， 保证禁而能止； 另一

方面打破传统监管地域与层级的设
置， 实施专业监管， 强化监管责任，

落实过程监管。

———房清江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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